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114學年度第2學期推廣教育 

學士、碩士隨班附讀學分班招生簡章 

 

學校地址：710台南市永康區尚頂里南台街1號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產學推廣組 

聯絡電話：(06)2533131 轉1510~1512  

電子信箱：dept_rdee@stust.edu.tw 

官方Line：@dvi2309j(可掃右方QR code) 

 
 

mailto:dept_rdee@stust.edu.tw


 

2 

壹、課程簡介 

一、法規依據 

本學分班依據教育部 108 年 2 月 21 日公布之「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

法」，以及南臺科技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二、招生目的 

(一) 提供社會大眾多元且具彈性之進修管道，促進終身學習之實踐。 

(二) 結合本校各系所教學與研究資源，強化高等教育之社會服務功能與專業

影響力。 

三、報名資格 

報名者須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 學士學分班： 

凡國內外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上畢業，或符合報考大學同等

學力資格者，均得報名。 

(二) 碩士學分班： 

凡國內外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學院畢業，取得學士以上學位，或符合

報考研究所同等學力資格者（同等學力之認定，依「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

定標準」辦理）。 

四、報名期間 

即日起至 115 年 2 月 26 日(星期四)下午 5 時截止收件（逾期恕不受理）。 

五、學員身分 

(一) 隨班附讀學員不具正式學籍，僅修習課程並取得學分，不授予學位；亦不

得據此申請兵役緩徵或學生簽證。 

(二) 學員於修課期間使用校內相關設施，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六、修讀學分 

(一) 學士學分班：每學期修讀學分數以 18 學分為上限。 

(二) 碩士學分班：每學期修讀學分數以 9 學分為上限。 

(三) 實際開放修讀課程，依各系所當學期公告為準。 

七、選課人數 

(一) 學士學分班：每門課程隨班附讀名額以 6 人為限。 

(二) 碩士學分班：每門課程隨班附讀名額以 5 人為限。 

(三) 如報名人數超過可收名額，則依完成報名與繳件順序錄取。 

八、上課時間 

(一) 依各系所隨班附讀班級實際開課時間上課。 

(二) 選選課時請留意不同學制（假日班、日間班、夜間班）之上課時段，並

可參考本簡章所附之課程節次時間表（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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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選課方式 

隨班附讀開課資料以本校「教務資訊－網路選課系統」公告為準 

(一) 選課路徑 

登入南臺科技大學首頁(網址：https://www.stust.edu.tw/)，請至「學校

首頁→教職員→教務資訊→網路選課系統→訪客請按此登入」。 

(二) 選修課程 

請依該學期開辦之課程，填寫修習課程名稱、開課班級名稱、課程代碼與

學分數等本校碩士、學士修習相關課程。 

(三) 系統操作 

請參閱附件二或掃描 QR code（https://reurl.cc/RkWVQ9） 

十、學分取得及抵免 

(一) 學分取得 

1. 學員依本校學則規定修課，經授課教師評量成績合格者，由本校核發

推廣教育學分證明。此修習推廣教育學分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

之證明。 

2. 成績評量採等第制，學士班及格標準為 C-，碩士班及格標準為 B-。 

(二) 學分抵免 

推廣教育學分證明，得於學員取得本校正式學籍後，依本校學分抵免相

關規定申請抵免；惟碩士班不得以推廣教育學分抵免學期制學費。 

十一、報名方式 

本學分班採「現場報名」及「郵寄報名」二種方式辦理： 

報名方式 辦理說明 

現場報名 

1. 報名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12:00，13:30~17:00 

2. 報名地點： 

南臺科技大學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產學推廣組 

(L 棟 3 樓 L302 辦公室) 

郵寄報名 

1. 請填妥報名相關資料(附表一)，郵寄至南臺科技大學。 

2. 郵件寄送資訊如下 

收信人：推廣教育 丁先生 

地 址：710 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一號(南臺科技大學研究

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產學推廣組) 

電 話：(06)2533131 分機 1510-1512 

 

https://www.s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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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報名文件 

(一) 請填寫隨班附讀報名表(含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報名時請填妥「隨班附

讀學員報名表」(如附表一)，並檢附下列文件： 

1. 繳交 2 吋大頭照 2 張（紙本照片背面請註明姓名）。 

2. 身分證正面影本 1 份（若為前期修課之舊學員可免附）。 

3.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1 份（若為前期修課之舊學員可免附）。 

(二) 所繳交之紙本資料，不論是否錄取，概不退還。 

十三、繳費方式與收費標準 

(一) 繳費方式 

1. 報名費、學分費及汽機車停車證等費用，將以 E-mail 或官方 Line 提

供繳費單，供學員以轉帳或便利商店方式完成繳款。 

2. 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取消修讀資格。 

(二) 退費規定 

1. 因本校因素致未能開班者，全額無息退還已繳費用。 

2. 學員於開課日前一日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 90%。 

3. 開課後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 50%。 

4. 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予退費。 

(三) 收費標準 

1. 報名費：新臺幣 300 元整（恕不退還）。 

2. 停車費： 

(1) 依修課時段（平日／假日）及車種計費，適用期間為一學期

（115/2/1–115/7/31），詳見本簡章說明。 

(2) 停車費收費標準（適用期間：115/2/1–115/7/31） 

車種 修課時段 收費金額 停車地點 

汽車 
平日課程 新臺幣 750 元 能源工程館(V 棟)前面停車場 

行政大樓(L 棟)前面停車場 假日課程 新臺幣 500 元 

機車 

平日課程 新臺幣 200 元 磅礡館(W 棟)地下 1 樓機車停車

場 

S 棟 1 樓機車停車場 

P 棟 1 樓機車停車場 

假日課程 新臺幣 150 元 

停車證申請登記 

https://forms.gle/K24KPYbMQh3YiErA7  

 

https://forms.gle/K24KPYbMQh3YiEr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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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分費：各系所每科「學分費收費標準」計算如下說明。 

(1) 學士學分班 

學院 系所 

每 1 學分/學雜費(元) 

日間部 進修部/在職專

班 

工學院 

機械工程系 1,497 1,497 

電機工程系 1,497 1,497 

永續發展跨領域進修學士學位學

程(二技) 
1,497 1,497 

資訊工程系 1,497 - 

半導體與光電工程系 1,497 - 

電子工程系 1,497 -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1,497 - 

商管學院 

資訊管理系 1,497 1,497 

企業管理系 1,390 1,390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390 1,390 

休閒事業管理系 1,390 1,390 

餐旅管理系 1,390 1,390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 1,390 - 

國際企業系 1,390 - 

財務金融系 1,390 - 

國際商務學士學位學程(全英授課) 1,390 - 

人文社會學院 
應用日語系 1,380 1,380 

幼兒保育系 未開放修課 

數位設計學院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1,497 1,497 

視覺傳達設計系 1,497 1,497 

資訊傳播系 1,497 - 

創新產品設計系 1,497 - 

流行音樂產業系 1,497 - 

智慧健康學院 
高齡福祉服務系 1,380 1,380 

生物與食品科技系 1,4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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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碩士學分班 

本校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之隨班附讀學分班課程，學分費以

每學分新臺幣 4,000 元計算；惟高階主管企業管理碩士在職專

班（EMBA）學分費則以每學分新臺幣 7,350 元計算。 

財經法律研究所學員如修習大學部課程（下修學分），其學分

費依商管學院各系所學分費收費標準計算，為每學分新臺幣

1,390 元。 

學院 系所 1學分/學雜費(元) 

工學院 

機械工程系碩士班 4,000 

電機工程系碩士班 4,000 

半導體與光電工程系碩士班 4,000 

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4,000 

資訊工程系碩士班 4,0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碩士班 4,000 

商管學院 

資訊管理系碩士班 4,000 

資訊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4,000 

資訊管理系大數據分析碩士在職專班 4,000 

工業管理與資訊系工業管理碩士在職專班 4,000 

企業管理系碩士班 4,000 

企業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4,000 

休閒事業管理系碩士班 4,000 

休閒事業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4,000 

餐旅管理系碩士班 4,000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碩士在職專班 4,000 

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班 4,000 

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4,000 

商管學院全球經營管理碩士班(GMBA) 4,000 

高階主管企管碩士在職專班(EMBA) 7,350 

數位設計學院 

資訊傳播系碩士班 4,000 

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 4,000 

創新產品設計系碩士班 4,000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碩士班 4,000 

人文社會 

學院 

應用日語系碩士班 4,000 

人文社會學院教育經營碩士班 4,000 

人文社會學院教育經營碩士在職專班 4,000 

智慧健康學院 生物與食品科技系碩士班 4,000 

詳請參考本校招生資訊網(網址：https://recruit.stust.edu.tw/tc/node/graduate) 

https://recruit.stust.edu.tw/tc/node/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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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課程須知： 

(一) 課程衝堂須自行確認：學員於登記修課前，請務必確認課程時間，避免衝

堂影響修課權益。 

(二) 隨班上課、資訊以系統公告為準：隨班附讀課程採隨班上課制，上課教室、

考試安排等資訊，請以本校選課系統及授課教師公告為準。 

(三) 成績與學分依校規辦理：課務安排、成績評量與學分核發，悉依本校教務

相關規定辦理，修課合格者方得取得學分證明。 

(四) 學分抵免須依正式規定審查：日後如錄取為本校正式學生，其學分抵免與

否，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五) 違規將取消修讀資格：如有不當行為或影響教學與學習秩序，經通知仍未

改善者，本校得取消其修讀資格，且不予退費。 

(六) 停課與補課依公告辦理：課程如遇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停課，依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處公告，補課方式由授課教師另行公告。 

(七) 證件不實將撤銷學分：繳交之學歷或相關證明如有不實，一經查明即取消

修讀資格；結業後查獲者，將註銷其學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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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名期程表 

項目 內容 

簡章公告 
南臺科技大學首頁，點選招生訊息→推廣教育→隨班附讀→表單下載。網

址：https://reurl.cc/Nx4Mgm 

報名資格 
學士班：高中職以上畢業或具同等學力。 

碩士班：大學畢業具學士學位或具研究所同等學力。 

報名期程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5 年 2 月 26 日（四）17:00 止（逾期不受理）。 

報名地點：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產學推廣組 L302 

報名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9:00~12:00、下午 1:30~5:00 

學員身分 
不具正式學籍，僅修課取分，不授予學位；不得辦理兵役緩徵或學生簽

證。 

修讀學分 學士班：每學期至多 18 學分。碩士班： 每學期至多 9 學分。 

選課名額 
學士班：每門課 6 人。碩士班：每門課 5 人。 

超額依完成報名順序錄取。 

上課方式 隨班上課，依各系所實際開課時間（含日間／夜間／假日班）。 

選 課 、 報

名、修課與

收費規定 

1. 選課：本校網路選課系統公告辦理，報名採現場或郵寄方式（研產處產

學推廣組）。 

2. 報名：須檢附報名表、2 吋照片 2 張、身分證影本及最高學歷證明

（舊生可免）。 

3. 修課：成績後得依校規申請學分抵免（碩士班不得抵免學期制學費）。 

4. 收費：包含報名費 300 元、學分費依系所公告及停車費。 

退費規定 

未能 

成班 
115年03月04日(三)  

若因以下因素未能成班，本校將全額退還

學費及停車費： 

1. 課程人數不足未能開班。 

2. 隨班附讀人數超額無法排入。 

學員放

棄就讀 

115年03月04日(三)  
報名繳費後至上課日前放棄就讀者，則退

還 9 成。 

115年04月08日(三)  

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

放棄就讀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

各項費用之半數。 

開課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則不予退費。 

(本期程表如有變動，以本校推廣教育網站公告最新動態為準。) 

 

 

https://reurl.cc/Nx4M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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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學員報名表  

 

推廣教育碩士、學士學分班隨班附讀學員報名表 

 

一、學員基本資料（請學員自行填寫完整） 

姓名： ○新○舊學員 生日：西元 

身份證字號： E-mail： 

通訊地址：□□□ 

電話：（家用）                       （手機） 

最高學歷：學校                   ；               系科組  ○畢 ○肆業 

服務單位名稱： 

是否辦理停車證：○汽 ○機 車牌號:              金額:           

二、檢附資料 

 

 

身分證影本 

請黏貼身分證正面 請黏貼身分證反面 

請檢附最高學歷證明影本(畢業證書)一份在後面（※舊生可免附） 

大頭照 2 吋近照 

                                      

此欄學員不必填寫 

報名日期： 

資料齊全：□齊全  □不齊全: 

資料核對：□正確  □錯誤： 

報名費：□$300   

學分費： 停車費： 

合計費用： 

請實貼 

學員大頭照 

請浮貼 

學員大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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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員選修課程 

※選課資料須學員自行填寫，大學部（四、二技）學分費請參考招生簡章-；碩士班學分費

一學分$4,000- ；EMBA 學分費為 7,350 元。 

No 
開課班級名

稱 
課程名稱 課程代碼 

必/

選修 

學

分

數 

上課時間 
任課教

師 
系所審核 

範例 
夜四技應日

二甲 
日語會話(四)(A) E0N02001 必修 2 (二)/13、14 

伊藤龍

平 

●同意 

○不同意 

1        
○同意 

○不同意 

2        
○同意 

○不同意 

3        
○同意 

○不同意 

4        
○同意 

○不同意 

5        
○同意 

○不同意 

6        
○同意 

○不同意 

7        
○同意 

○不同意 

四、選課事項: 

(一)填妥學員報名表，經相關單位簽章核准後，於報名截止日起 3 日內通知學員繳交學分費及 

    汽機車停車證費用，通知繳費後請於 7 日內繳交完畢，若未繳者取消該課程選讀資格。 

(二)填寫該表單後，請閱讀附表二「學員注意事項」，確認且同意後簽名。 

(三)修習本課程其身分為推廣教育學員，未來課程將利用本校 FlipClass 數位學習平臺學習， 

    登入系統之帳號為 out.該學期學號，密碼為身分證字號(第一碼大寫)，該學期學號會於推 

    廣教育網站公告。 

研產處承辦人 研產處研發長 開課系所主任審核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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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學員注意事項 

請學員詳讀並遵守以下規定： 

1. 退費規定 

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十七條辦理： 

(1) 開課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各項費用 90%。 

(2) 開課後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 50%。 

(3) 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予退費。 

(4) 代辦費原則全額退還；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 

2. 上課秩序與修讀資格 

各班謝絕旁聽及兒童入內聽課。學員如有不當行為或影響教學與學習秩序，經通

知仍未改善者，本校得取消其修讀資格，且不予退費。 

3. 停課與補課 

課程如因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停課，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辦理，補課方式

由授課教師另行公告。 

4. 學歷證件與學分效力 

繳交之學歷或相關證明文件如有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一經查明即取消修讀

資格；結業後查獲者，將註銷其學分證明。 

5. 學位與車說明 

學分班不授予學位證書，欲取得學位須依相關入學考試規定辦理。汽、機車停車

證費用另計，不包含於學費內。 

6. 個人資料蒐集與利用 

本校基於學生資料管理、教育行政及資訊推廣之目的，依法蒐集並利用學員相關

個人資料，並於修課期間及後續提供課程聯繫與資訊服務。學員得依法行使個人

資料相關權利。 

7. 聯絡窗口 

(1) 報名與課務諮詢：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產學推廣組承辦人：丁凱元先生｜

電話：(06) 253-3131 分機 1510–1512 

   服務時間：08:30–12:00、13:30–17:30 

(2) 升學、轉學考及學分抵免相關問題：教務處註冊組 

   電話：(06) 253-3131 分機 2104 

8. 未完整提供報名資料者，將影響本次報名審核。 

 

本人已詳閱並了解上述規定，並同意遵守。 

學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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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課程節數時間 

節數 上課時間 下課時間 

第 1 節 08:10 09:00 

第 2 節 09:10 10:00 

第 3 節 10:10 11:00 

第 4 節 11:10 12:00 

第 5 節 12:50 13:40 

第 6 節 13:50 14:40 

第 7 節 14:50 15:40 

第 8 節 15:50 16:40 

第 9 節 16:50 17:40 

第 11 節 18:20 19:05 

第 12 節 19:05 19:50 

第 13 節 20:00 20:45 

第 14 節 20:45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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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選課方式-系統操作說明 

一、預查課程(網址：https://reurl.cc/Mz4Qom) 

1. 登入南臺科技大學首頁，點選->教職員 

 

2. 至教務資訊內的「網路選課系統」 

 

3. 網路選課系統點選「訪客請按此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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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擇「預查課程」後，依據自己所需要的課程或系所進行課程了解 

 

5. 選擇「課程名稱」後，可以獲得課程詳細資訊(例：課程代碼、講師姓名、上

課教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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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名作業 

1. 簡章與學員報名表放置於 行政單位/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產學推廣組/
表單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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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報名流程 

流程圖 說明 

 

1.洽詢資訊 

(1)聯絡單位：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產學推廣組 

(2)聯絡承辦：丁先生 

(3)聯絡電話：06-2533131 轉 1510~1512 

(4)聯絡信箱：dept_rdee@stust.edu.tw 

(5)官方 Line：@dvi2309j 

2.簡章請自行至南臺科大推廣教育網站下載。 

3.報名流程 

(1)填妥學員報名表(附表一) 

    下載網址： 

    https://aric.stust.edu.tw/tc/node/ce_download 

※報名表可至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產學推廣組索取。  

(2)檢附佐證資料： 

a.兩吋大頭貼 2 張 

b.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c.最高學歷證明影本一份 

d.學員注意事項簽名(附表二) 

※前一期修課之舊生可免附身分證影本及畢業證書證件影

本。 

4.報名方式： 

(1)現場：至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產學推廣組 L302 室 

(2)郵寄： 

71005 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一號 

南臺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產學推廣組 

丁先生收，請註明報名隨班附讀。 

5.報名審核 

(1)請填妥完整的報名表資料並繳交學歷證明影印本，若報名

資料不全者恕不受理。 

(2)報名後請加入官方 LINE，並傳訊告知「報名本學期隨班附

讀-姓名」 

(3)報名完成後，確認選課概況後，會於官方 LINE 通知學員修

習課程之學分費，及傳送繳費單。 

6.未能成班 

(1)若未能成班課程將全額無息退費。 

(2)請依規定時程至本校辦理退費流程。 

 

洽詢、填寫學員報名表

1.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填寫學員資料
及修習課程

2.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3.學員報名表

繳費

領取學分班學員證

登入Flip數位學習


